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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3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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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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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概述：
	本課程在於介紹民法總則，民法總則編主要在建立對於民法，特別是財產法部分的基本觀念與原理原則，為初學民法者所必須要掌握的基本核心部分，本課程主要內容在於引導同學認識民法的基本原則，培養詮釋法律與解決民事爭議的基礎能力，並且奠定同學日後學習民法其他各編的基礎。
民法總則為民法的重要基礎，規範權利與權利的變動，權利行使與消滅時效為民法總則的主要內容。因此，在授課上，主要以法律適用、權利體系、權利主體、權利客體、行為能力、法律行為、意思表示為重心，並及於代理、時效、權利行使、誠信原則等。本學期之課程編排則如下：
一、民法的法律適用與民法法源
二、法律關係與權利義務
三、權利主體：自然人和法人
四、權利客體：物和權利。
五、法律行為與準法律行為

六、法律行為之要件：行為能力、意思表示、標的
七、法律行為效力論：無效、撤銷與效力未定

八、法律行為之附款：條件與期限

九、代理
十、期間期日與消滅時效
十一、權利行使與誠信原則


	教學目標：
	本課程之目標除了民法總則的理論與條文解釋以外，最重要者在於幫助同學建立重要的基本法律概念與問題實例的解決方法

	教學方式：
	以板書及簡報解說、法條的解釋適用及實例運用為主，輔以相關問題的探討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民法總則乃民法最基礎及最核心的入門，法律的解釋適用、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的認識，以及法律行為與權利變動的瞭解，而代理、消滅時效、權利行使等亦為相關的重要法律概念，對於法律行為與權利變動的瞭解，為民法入門最重要的訓練。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民法、消保法、公平交易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教師學術專長為民事財產法與消保法，符合一致性的要求

	成績計算方式：
	以考試成績為主，輔以上課表現作為平常成績的斟酌
同學若有事，可事先請假，但以不超過3次為限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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